
 
 

人大常委的宪法地位与职权 

 
 根据我国宪法，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

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全国人大是全国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

国人大的常设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是隶属关系。 全国人大常

委会必须服从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根据现行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它的解释权只属于人大常委。 根据宪法规定，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 
2. 根据宪法规定的范围行使立法权。 

人大常委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它法

律，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有权进行部分修

改和补充，但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3. 解释法律。 

人大常委有权对那些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

的解释。 
4. 审查和监督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合宪性和合法性。 
5. 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国家预算部分调整方案的审批权。 
6. 监督国家机关，包括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

院的工作。 
人大常委行使监督权的具体形式有四种： 

 一. 在人大会议期间，10 人以上常委联名，可向国务院及其各部委、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的质询案； 
 二. 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作工作

汇报； 
 三. 人大常委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

决定和命令； 

 



 
 

 四. 开展对法律实施的检查。 
7. 决定、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8. 其它重要事项的决定权。 

包括决定批准或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和重要协议，决定宣布战争状态

等。 
 
 宪法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国家的最高权力，属

于人民。 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人大常委行使其权力，监

督及限制政府依法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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